甘孜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关于面向社会公众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公告
州政府2020年印发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将于2025年12月18日失效。为确保政策连贯性，持续激励文学艺术创作，推动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州文联重新修订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4日。反馈意见请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2813185428@qq.com。
联系人：拥中初

联系电话：0836-2832695
附件：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甘孜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5年10月24日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

（修订稿）（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激励文学艺术创作，培养文学艺术人才，扎根人民，扎根基层，推动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全州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奖（以下简称“文学艺术奖”）系甘孜州人民政府设立的全州性综合文学艺术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

第三条 评奖活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秉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理念，注重思想性、艺术性和地域特色性相统一，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二章   参评范围及条件
 第四条 参评范围

（一）符合“甘孜表达”和“表达甘孜”的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民间文艺、戏剧曲艺、电影、电视、翻译和文艺理论评论等12个文艺门类的原创作品。

（二）文学艺术奖评奖年度前3年（从第1年的1月1日起至第3年的12月31日止），在州级及以上平台公开出版、发表、展览、演出、播映过的作品。
第五条 参评条件
（一）甘孜州文学艺术奖和“特别荣誉奖”参评条件：

1.作品应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符合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

2.申报作品的，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创作者具有甘孜州户籍；

（2）创作者工作、社保（含离退休人员）关系在甘孜州境内；

（3）与州外人士合作（著）作品，主要创作者应具有甘孜州户籍；

（4）作品突出反映甘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

3.申报“特别荣誉奖”的作品还需在评奖年度前3年期间，获得中宣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的表彰奖励（含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戏剧奖、全国美术展览奖、中国舞蹈荷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巴蜀文艺奖，四川文学奖，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等）；

（二）甘孜州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由各文艺家协会推荐，参评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1.担任或曾经担任过州级及以上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以上职务；

2.从事文艺工作30周年以上，年龄在65周岁以上；

3.在所属文艺专业门类及行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4.个人作品在全国、省、州展赛上获奖三次以上。

第三章   奖项设置

第六条 奖项设置：

（一）甘孜州文学艺术奖按不同文艺门类，设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民间文艺、戏剧曲艺、电影、电视、翻译和文艺理论评论等12类奖项，注重公信力、影响力，遵循“宁缺毋滥”原则，各奖项名额根据申报作品数量、质量、专业特点等确定；
（二）甘孜州文学艺术奖“特别荣誉奖”名额不限；

（三）甘孜州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名额由评委会确定。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成立甘孜州文学艺术奖评奖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负责对评奖工作的组织领导。评委会设在州委宣传部，由州委、州政府联系领导任主任、副主任，相关单位负责人和资深专家任委员。

评委会下设初审委员会、专业评审委员会和纪律监督委员会，评委会办公室设在州文联，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第八条 初级评审委员会为临时机构，其组成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委员人数设置为单数，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根据艺术门类可设立若干小组。

初级评审委员会主要职责：

拟定文学艺术奖所属专业文艺门类评审细则；

审查参评作品入选资格，并按评奖公告相关要求确定初评入围作品，签署评审意见，并向专业评审委员会提交复评作品名单；

研究、解决初评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九条 专业评审委员会为临时机构，其委员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专业水准，在所在艺术门类内有重大成果或具备较强影响力。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员若干，可按艺术门类设若干小组。

专业评审委员会职责：

（一）裁决初级评审阶段的重大异议；
（二）对复评作品进行专业评审，签署评审意见，并向评委会提交获奖候选作品名单。

第十条 纪律监督委员会由州纪委监委派驻州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人员组成，设主任1人，委员若干，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评奖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二）对违反评奖相关规定的作品、人员作出处理；

（三）对评奖过程和结果的异议或申述进行裁决。 

第五章  评奖程序

第十一条 评奖程序按作品申报、初级评审、专业评审、终审、社会公示、政府审批等程序进行。

第十二条  作品申报

（一）申报方式：单位（协会）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
（二）报送材料：

凡参评作品，应向评委会办公室报送以下材料：

1.填报“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奖申报表”。由单位（协会）推荐形式申报的，应由单位（协会）负责人签字并盖单位公章；个人申报，可直接报送评委会办公室统一登记备案；

2.展演类、演播类、音乐类、著作类作品，应提交存储介质（包括移动硬盘、优盘和光碟等）、图书等5份（部）；

3.展陈类作品，原则上应提供作品原件或图片资料；

4.创作者简历；
5.参评作品艺术简介。
第十三条  初级评审
初级评审委员会按艺术门类制定具体细则：

戏剧、音乐、舞蹈、曲艺、影视等艺术类别评奖，可通过播映、评议、投票等方式评审，评委签署具体评审意见；                                                                                                                                                                                                                                                                                                                                                                                                                                                                                                                                                                                                                                                                                                                                                                                
文学、文艺评论、民间文艺等类别评奖提前交由评委进行审看、审读，在评奖期间评议、投票产生，评委签署具体评审意见；
美术、书法、摄影、雕塑（刻）、陶艺等类别评奖由评委现场评定，投票产生，评委签署具体评审意见。
第十四条  专业终审 

专业评审委员会对初评入围作品进行独立、公正的评审，以署名投票方式产生获奖候选作品名单。

第十五条 终审

评委会对获奖候选作品进行政治思想审查和艺术水准综合评定，签署审查和评定结论，最终确定拟获奖作品名单。

第十六条 社会公示                                             

评委会办公室将终审确定的拟获奖作品名单通过新闻媒介公示5个工作日。对评奖过程和结果持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内以实名方式向评委会提交书面申请复议，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异议由专业评审委员会、纪律监察委员会组成终审小组复核、裁决。

第十七条 政府审批

经公示无异议的拟获奖名单报州人民政府审批后，向社会公布。

第六章  相关责任
第十八条 参评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得涉及知识产权纠纷。对于剽窃、侵夺他人成果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申报参评的，取消参评资格，并予以通报；已获得奖励的，由评委会撤销奖励，追回获奖奖牌（杯）、证书及物质奖励，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十九条 单位或个人提供虚假材料，协助他人获取参评资格、骗取奖励的，由评委会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提请有关部门依纪依规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初级评审委员会、专业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违反保密规定，泄露评审意见和其他应当保密的内容，或评审期间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提请有关部门依纪依规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实行评审回避，凡有作品参评的，不得担任本门类初级评审委员会、专业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如与参评作品创作人存在直系亲属关系、直接利益关联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的，应当主动向评审组织者申明并实行工作回避。违反评审回避的，应取消参与评审资格。

第七章 奖励办法及经费来源

第二十二条  奖励办法

按照精神鼓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原则，对获奖作品、个人或团体由州政府予以奖励，颁发奖牌（杯）、证书及给与一定的物质奖励。

第二十三条 甘孜州文学艺术奖评奖经费来源、开支范围及经费使用原则：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社会捐赠、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资助等。

（二）开支范围：

1.制作奖牌（杯）、证书支出和获奖作品物质激励；

2.评审工作经费及评审费；

3.颁奖大会费用；

4.其它与评奖相关的支出。
（三）使用原则：专款专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杜绝超支。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甘孜州文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0年11月18日甘孜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